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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兴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兴业公司”）是一家商业地产

公司，对商铺采用售后返租方式销售。兴业公司与购房者同时

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约定商铺按优惠价（即总价的

85%）销售，但在未来三年内该商铺由兴业公司对外出租，收

益归兴业公司所有。兴业公司在销售时，将价款和折扣额在同

一张发票上注明。兴业公司在销售房产时，对未来三年内出租

房产能收取多少收益并不确定。

上例中，兴业公司应按“销售不动产”税目缴纳营业税。但

是销售价格如何确定，是以优惠价格还是以公允价格作为计

税依据，税企双方存在不同的观点。

开发商观点：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

的规定，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如果将价款和折扣额在同一张

发票上注明的，以折扣后的价款为营业额。该公司销售时已按

规定正确开具了发票，应按折扣后的优惠价计算缴纳营业税。

税务机关观点：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开发商以后取得的商铺的出租收益属于价外费用，商品房折

扣额应并入商品房销售价款一并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

或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核定其营业额。

二、相关税收问题

显然税务机关的出发点是为了堵塞税收征管漏洞，防止

开发商分解营业额，降低税基。但是税务机关的观点是否正

确呢？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

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

额。上例中，兴业公司以低于总价（公允价）的优惠价销售，计

税依据偏低是以无偿享有购房者的商铺使用权为条件的，且

兴业公司对以后取得的租赁收入还需要另行纳税。因此开发

商以优惠价作为计税依据是有正当理由的。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外商

投资企业售后回租业务所得税处理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7］603号）的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

以销售方式转让其生产、开发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又通

过租赁方式从买受人回租该资产，企业无论采取何种租赁方

式，均应将售后回租业务分解为销售和租赁两项业务分别进

行税务处理。显然对于售后返租业务，企业需分别作销售不动

产和租赁两项业务处理。开发商的租赁支出就是给予购房者

的折让优惠额，开发商应分别计算相关成本、费用和损益。

税务机关的观点显然是与国税函［2007］603号文件的规

定有所冲突的。既然对售后返租业务应分别作销售和租赁两

项业务处理，那么如果将商铺的出租收入作为价外费用并入

商品房销售价款一并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就存在着

重复征税的情况。

另外，开发商在销售房产时，无法确定以后收取的租金收

入，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不确定的租

金收入不能并入开发商销售收入总额，开发商应该以折扣后

的销售额作为应税收入。租赁取得的收入按国税函［2007］603

号文件的规定另行确认收入，计算损益。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个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

有条件优惠价格协议购买商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8］576号）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商店购买

者个人签订协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按优惠价格出售其开

发的商店给购买者个人，但购买者个人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将

购买的商店无偿提供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外出租使用，其实

质是购买者个人以所购商店交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租而取得

的房屋租赁收入支付了部分购房价款。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

有关规定精神，对上述情形的购买者个人少支出的购房价款，

应视同个人财产租赁所得，按照“财产租赁所得”项目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次财产租赁所得的收入额，按照少支出的购房价

款和协议规定的租赁月份数平均计算确定。根据《个人所得税

法》第八条的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

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以优惠价销售商品房时，应代扣代缴购房者应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否则会受到处罚，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注意的

问题。

国税函［2008］576号文件既然明确购房折让优惠款的实

质是购买者个人以所购商店交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租而取得

的房屋租赁收入，购房者就需按《营业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

定计算缴纳营业税。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

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鉴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无租赁业

营业税代扣代缴法定义务，购房者须以折让优惠额为营业税

计税依据，计算房产出租应缴纳的营业税、房产税等相关税

费，自行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开发商再将商铺转租，对于取得的租赁收入需计算缴纳

营业税等各项税费，但按房产税相关规定，开发商转租房屋取

得的租赁收入不再缴纳房产税。茵

商业楼盘售后返租计税依据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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